
 

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业务报告风险提示函 

第 2 号 

 

各会计师事务所： 

近期协会发现有不法分子仿冒事务所业务报告防伪验

证码封面出具虚假业务报告，给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带来

不利影响，为此，协会发布风险提示如下： 

一、各事务所应当完善业务报备内部管理制度，指定专

人负责，加强业务报备的防伪验证码管理，同时按照《甘

肃省规范会计师事务所承办业务行为的管理办法》（甘会协

[2011]60 号）的要求，不承接其他代理机构转包转卖的业

务，管好自己的员工，不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。 

二、各事务所应如实进行业务报备，确保事务所出具相

关报告全部按要求进行报备，及时提交必不可少的修改或

作废申请，以便各方面能查询到准确信息。 

三、积极向客户宣传行业业务报备制度，告知业务报告

使用者应当将未附有防伪验证码的业务报告视为无效报

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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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与当地工商等管理等部门的联系与沟通，及时

掌握以本所名义出具的虚假报告的证据，通过法律途径将

不法分子绳之以法。 

五 、 建 议 报 告 使 用 者 及 时 登 录 协 会 网 站

http://www.gsicpa.org.cn/，查询、验证事务所出具业务

报告的真伪。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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